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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《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建设评估管理办法》的 

修订说明 

 

为加快推进上海高质量孵化器建设，带动优化全市科创生态，根

据有关规定，市科委研究修订了《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建设评估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

2023 年 6 月，《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培育实施方案》以市政府办

公厅名义正式印发（沪府办规〔2023〕16 号），为加快启动高质量孵

化器实质建设，市科委会同市财政局、原上海科创办制定《管理办法》。 

《管理办法》实施两年来，陆续启动建设了 12 家高质量孵化器，达

到了试行目标。 

随着全市高质量孵化器建设工作的持续深入，为更好发挥高质量

孵化器对全市各类科创载体的示范引领作用，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

态体系，拟对《管理办法》做进一步修订完善。 

二、修订内容 

主要修订条款共 10 条： 

1.第四条（部门职责）中，根据市级职能部门机构调整（取消上

海科创办）以及工作实际，在“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建设工作推进小

组”中，删除上海科创办；并相应取消第二十二条中，上海科创办的

政策解释权。 

2．第五条（建设主体标准）第 4 款“可实施孵投联动”中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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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到工作实际，本着“不求所有但求所用”原则，改为针对早期项目、

小微企业、长期投资，支持孵化器与投资机构开展深度合作。 

3.第六条（建设流程）第 3 款“高质量孵化器确立和公布”中，

根据实操，增加经“上海市高质量孵化器建设工作推进小组”会议（市

政府专题会议）审议的流程要求。 

4.第十条（信息报送）中，结合“高质量孵化器管理信息系统”

建设，将“季度、年度”改为“及时（月度）”向市科委报送；并相

应调整第十二条（监督检查）第 4 款相关“信息报送”监督检查内容。 

5.第十二条（监督检查）中，增加“因建设任务进展滞后、年度

绩效评估情况不佳”采取预警约谈、暂停经费资助等救济举措。 

6. 第十四条（人才保障）中，结合相关工作落地实施，增加“给

予海外引才前置政策、租房优惠等”政策，增加“高质量孵化器联动

各类机构开展多层次培训”等内容。 

7.第十五条（金融联动）中，增加支持“高质量孵化器与金融机

构合作，开发针对“硬科技”创业、概念验证、成果转化、大中小企

业融通创新合作等方面的金融产品”等内容。 

8.第十六条（场景开放）中，增加支持将高质量孵化器提供的应

用场景，优先纳入“科技服务业应用场景清单”的支持；对“纳入应

用示范场景解决方案的创新产品”作规范表述。 

9.第十七条（其他支持）中，根据本市相关政策，对“高质量孵

化器在用地、环评等方面诉求解决”作规范表述。 

10.第二十三条（有效期）中，本办法修订后不再作为试行，实

施有限期延长，由 2025 年 10 月 3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0

月 29 日。 


